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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11月 4日（星期五）下午 14:00 

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嘉善县姚庄镇银河路 17号公司会议室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夏厚君 

议程内容： 

一、宣布会议开始及会议议程 

二、宣布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人数、代表股份数及与会人员 

三、审议会议议案 

1、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四、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提问 

五、股东或股东代表投票表决 

六、宣布表决结果和决议 

七、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八、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1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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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第 1 号） 

各位股东、各位代表： 

基于目前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实际使用情况及后续经营计划，为满足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5日

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1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 2021年度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654.80 万元。2021年 1-9月，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266.39 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21年预计 

关联交易金额 

2021年1-9月 

实际发生金额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苏州月木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 
销售商品 910.00 804.49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义乌市砂威贸易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484.00 273.46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合肥福丽商贸有限公司 销售原料 205.00 146.59 

小计 1,599.00 1,224.54 

公司向关联方租赁房

屋 

嘉善欧丽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 
租赁房屋 55.80 41.85 

小计 55.80 41.85 

合计 1654.80 1266.39 

注：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二）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烟台富利的合作方迟富轶先生具有原膜制造和销售的相关资源，为尽早发挥

其资源优势和供应链协同效应，公司经营层决定与洛阳桑尼进行交易，10月份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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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桑尼消耗库存过程中，部分pp塑料薄膜销售给公司，自11月份起控股子公司烟

台富利委托洛阳桑尼从事OEM代工，当下该轻资产合作运营模式既有利于确保公

司供应安全，又有利于降低公司成本。预计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具体如

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 

内容 

定价原

则 

新增关联

交易 

预计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实际发生金

额（2021年

1月-9月）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向关联方 

销售商品 
苏州月木 

销售广告喷墨

打印材料 

市场价

格 
500 1% 804.49 1% 

向关联方 

采购商品 
洛阳桑尼 

采购PP塑料薄

膜 

市场价

格 
5,900 41% - - 

向关联方 

销售原料 
洛阳桑尼 

销售聚丙烯主

料和母料 

市场价

格 
3,600 100% - - 

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合计 10,000 - 804.49 - 

注：1、以上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 

    2、苏州月木新增 500 万交易额，主要是由于该公司 2021 年业务拓展迅速，

同时广告喷墨打印材料价格有所上涨所致。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介绍 

1、公司名称：苏州月木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花港路 60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江叔民 

注册资本：6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发、销售：数码电子产品；销售：展示器材、广告材料、橡塑制

品、电器设备、工艺品、电子产品、胶水、五金交电，并提供上述相关产品的技术

服务及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情况：江杰先生持有苏州月木 100.00%股权。 

2、公司名称：洛阳桑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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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河南省洛阳市吉利区大港路 1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文杰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聚丙烯双向拉伸薄膜的研发、制造与销售；机械零件的销售；塑料

原料、PBS等新型可降解塑料的研发、应用与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销售：液体石蜡、费托蜡、氯化石蜡、丁二酸（不含危险化学品）。 

股东及持股情况：洛阳富鸿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洛阳桑尼 90.00%股权，凌宇

亮先生持有洛阳桑尼 10.00%股权。 

（二）关联关系说明 

苏州月木的原控股股东夏旭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夏厚君先生的妹妹，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苏州月木与公司两者构成关联交

易。 

烟台富利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 70%。烟台富利的董事兼总经理迟富

轶先生在十二个月内曾担任洛阳桑尼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并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审慎认

定洛阳桑尼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亦构成关联

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苏州月木、洛阳桑尼均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

好，具备持续经营和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向关联方洛阳桑尼采购商品、向关联方苏州月

木销售商品，同时公司控股子公司烟台富利向关联方洛阳桑尼采购及销售商品，

以上日常关联交易均是基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在遵循公平、

公正的原则下进行的。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为依据协商确定，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将在实际购销行为发生时，根据需要与关联方签订具体的购销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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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为日常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是公司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

所需，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优质资源为公司生产经营服务，同时获取公允收益，

有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进行，有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 

公司与关联人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

基本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日常关联交

易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同意的独立意见，中信证券发表了

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福莱新材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1-046）。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以上议案。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4 日 


